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中 州 学 刊 Ｎｏｖ．，２０２１
第 １１ 期（总第 ２９９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１１

【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农民协商能力与农村社区协商系统质量关系研究∗

———基于乡村建设行动中三个农村社区协商实验的比较

张 大 维　 　 　 张 　 航

摘　 要：农民协商能力的欠缺是现阶段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发展与协商系统高质量运转的制约因素。 提高农民

的协商能力，有必要构建相应的分析框架。 在吸纳国际已有协商能力要素标准的基础上，扎根于中国协商治理情

景，可以构建包括参与意识、规则掌握、沟通互动、技术技能、包容决断等五种要素的协商能力框架，这一框架分别

对应着基础性、主动性、秩序性、专业性、公共性等特点。 协商能力框架构成一种阶梯模型，阶序层层递进意味着协

商能力依次提高。 而协商能力与协商系统质量呈正相关关系，高质量的协商系统离不开高层次的协商能力。 基于

协商能力框架，三个“国家级”农村社区围绕乡村建设行动开展的协商实验展现出了不同的协商能力与质量类型，
三个协商案例实践各异，形成了咨询型协商、回应型协商与包容型协商三种类型。 因此，应为农民协商能力的培育

创造条件，并通过系统化路径提升农村社区的协商质量，进而为实现乡村振兴积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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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１．问题提出

近年来，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中的作用不断彰显，进一步推动协商民主尤

其是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是民主政治建设和乡

村建设行动的必然要求。 目前，国际上的协商民主

理论经历了制度、实践和经验转向，已发展到了第四

代的协商系统理论阶段。①但是，国内关于协商系统

的研究还较少，基层协商实践中高质量的协商系统

仍不完善，其中一大瓶颈便是各参与主体协商能力

不足。 较早将协商能力与协商质量关联起来进行研

究的是约翰·德雷泽克，他认为协商系统的协商能

力越大，其协商质量就越高。②

在我国农村基层社区协商中，包括政府部门、社
区“两委”、社会组织和各类农民等多元主体的协商

能力均会对整体协商能力提升与高质量协商系统达

成产生影响，如社区“两委”对协商的认知和操作能

力、政府对协商的指导部署和回应能力③等都会显

著影响协商绩效。 其中，农民的协商能力特别值得

关注：一是农村社区协商中多元参与主体中农民的

协商能力相对欠缺；二是农民作为农村社区协商中

涉及最广泛的要素，是乡村振兴中最重要的主体，不
容忽视。④提升农民的协商能力，有利于推动人民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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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做主的落实，提升农村社区治理的能力。 因此，本
文探讨的协商能力主要指农民的协商能力。

在农村基层协商实践中，受社会经济、个体差

异、制度保障等诸多条件影响，农民往往要么不参与

协商、要么有参与无表达、要么有表达无实效。 究其

原因，农民的协商参与有其自身逻辑，最重要的就是

受其协商能力的制约，同时这种协商能力具有内在

的阶梯和阶序。 那么，我国农民协商能力的内核是

什么？ 存在哪些要素和标准？ 究竟何种组合与构成

能够推动协商系统高质量运转以达成有效协商？ 针

对这些问题，本文拟对协商能力要素与框架的已有

研究进行梳理，从协商系统理论视角出发，根据国际

惯例与本土实际，尝试提出适合中国农民协商能力

的分析框架，并运用框架模型对山东省 Ｚ 县、Ｙ 县和

安徽省 Ｔ 县三个“国家级”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围

绕乡村建设行动开展的协商实验进行分析，评估案

例所展现的协商系统的能力与质量类型，以期为相

关理论研讨和实践探索提供参考。
２．文献综述

国际学界关于协商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

方面：第一，协商质量视角。 德雷泽克开创性地从民

主质量视角，建构了真实性、包容性和因应性的有效

协商系统框架，以推动协商能力建设。⑤妮可·库拉

托将协商能力作为分析民主质量的一个组成部分，
并应用在菲律宾政党制度和政治体系研究中，建立

了公共空间、授权空间、传播机制的协商能力分析框

架。⑥第二，协商系统视角。 塞拉纳·佩德里尼从经

典的协商标准（如尊重和合理性论证）以及扩展的

协商形式（如讲故事）来理解公民和政治精英两种

不同政治身份的协商能力和质量。⑦唐贝贝认为，协
商能力建设是一个使公民参与政治体系、积累民主

经验的过程，具体可通过社会能力、制度能力和协商

系统三个维度来实现，这三个维度分别侧重于公共

领域、授权空间和协商行为者。⑧卡洛琳娜·米莱维

茨等人则通过对国际组织案例的研究，认为协商能

力有两大类相关因素：一是内含包容性、真实性、公
共空间、话语纪律的“高质量协商能力” （协商输

入）；二是内含赋权空间、传播、反馈回路的“外部效

应协商能力” （协商输出）。⑨简·苏伊特等人进一

步指出，协商能力是指公民参与协商性政治决策的

能力，包括一组资源和能力，协商能力可以帮助公民

在做出政治决定之前与他人进行协商。 协商能力集

中体现在信息资源和情感能力两方面，前者提供事

实知识，后者提供必要的同理心。⑩第三，协商心理

视角。 较具代表性的是朱莉娅·詹斯塔尔的观点，
她从心理结构视角，证明了复杂思维能力作为衡量

协商能力的潜在有用性，并认为其对女性和持更开

放观点者的影响更为显著。

国内学者关于协商能力的研究主要有两条进

路：一是组织的协商能力分析。 王维研究了参政党

的协商能力，认为协商能力是个体因素、组织因素、
制度因素的有机结合和综合运用。孙发锋认为中

国社会组织协商能力是社会组织在协商活动中体现

出的力量、能量和本领，由政治把握能力、内部治理

能力、利益代表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对话沟通能力

五种要素构成。二是个体的协商能力探讨。 李笑

宇将公民的协商能力界定为逻辑推理能力、言说能

力、判断能力以及乐于表达的性格，他还认为协商能

力受经济、教育、文化、性格等多方面的影响。谈火

生以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为例研究了代表的协

商能力，认为协商能力可以通过制作议题手册和邀

请专家培训等方式来提高。笔者所在团队运用协

商系统理论，发现设置开放协商论坛、多元化协商信

息传播以及体系化协商流程可以有效提升农民的协

商能力。此外，笔者及其团队还探讨了社区能力与

协商能力、协商质量之间的关系，认为社区能力的不

同导致协商系统不同类型的形成，从而呈现不同的

社区协商能力和协商质量。

综上所述，国际上已有文献大多基于协商系统

的分析，分别从国际事务、政党事务、政治体系、身份

和性别差异等方面对协商能力进行了探讨，研究成

果主要集中在概念界定与测量指标两个方面。 不难

发现，国际学界对协商能力的研究虽然已有突破，但
相关要素框架尚未关注农民这一协商主体，更未对

中国经验加以阐释。 而国内关于协商能力的研究相

对较少，且呈现以下特点：首先，研究对象多集中于

政党、社会组织的协商能力，对农民的协商能力涉及

较少，这与国际研究的进展相似；其次，研究视角缺

乏对国际学术前沿的追踪，已有研究要么集中在微

观的协商论坛，要么在宏观的公共领域，运用协商系

统理论对协商能力进行考量尚处于起步阶段；最后，
研究内容尚未系统建立探讨协商能力的分析框架与

测量指标。 因此，基于对国内外协商能力研究现状

的把握，推动对农民协商能力分析框架的建构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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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论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

二、协商能力阶梯：高质量协商系统的分析框架

对国内外文献梳理可见，将协商能力置于协商

系统中进行研究很有必要。 早期协商民主理论的批

评者们认为，多数协商民主实证研究都集中在“如
一次性的小组讨论或同一小组或同一类型机构的单

独讨论事件”上，协商民主因其有限的适用目标、
实现形式、参与主体出现了“窄化”倾向，遭遇解

释力不足的质疑。 对此，协商民主论者提出了协商

系统理论予以回应，该理论的重要优势在于运用系

统性方法超越既有的对单个协商机构和协商过程的

研究，从整体上考察它们在整个协商系统中的相互

作用，以产生一个健康的协商系统。德雷泽克等人

认为，协商能力建设是由协商系统不同部分之间相

互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可以在不同制度中以不同

的方式体现出来。不容忽视的是，农民的组织化参

与和个性化表达可谓是协商民主参与的“一币两

面”，真实的协商民主并不可能只存在有序的主体

参与，因为协商主体的差异化偏好必然导致不同的

协商表达与诉求，统筹考虑不同形态的协商主体参

与同样离不开系统视角。 总的来说，在协商系统理

论框架下分析协商能力，既能统筹考虑微观公众论

坛和公共协商领域，又可注重对话等协商方式之外

的亚协商方式，还实现了协商与决策的衔接。
在借鉴和吸纳国际已有协商能力要素标准基础

上，结合笔者研究团队对本土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实

践的长期观察，从协商系统视角分析协商能力，笔者

发现本土化的社区协商能力主要表现为参与意识、
规则掌握、沟通互动、技术技能、包容决断五个方面，
这五个要素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协商能力的强

弱。 同时，这五个要素构成了协商能力的阶梯：一是

参与意识。 参与意识可视为行动者相关行为的心理

动机或状态，积极的参与意识会转化为自觉的参与

行为。 参与意识是农民协商能力形成的基础性条

件，没有参与意识，其他能力无从谈起。 因此，参与

意识在能力阶梯中处于第一梯度。 二是规则（程
序）掌握。 规则是约束行动者必须、可以或禁止采

取相关行动的规定。规则掌握体现着农民协商能

力的主动性条件，主动了解协商规则有助于农民合

理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确保协商治理制度化的必

然选择。因此，规则掌握处于第二梯度。 三是（真

实的）沟通互动。 安德烈·巴赫泰格在《牛津协商

民主手册》中将相互沟通视为协商的最低限度，具
体包括权衡和思考共同关心的问题偏好、价值观和

利益。协商民主的过程实质上是参与者之间沟通

互动的过程，这种沟通的真实性离不开秩序保障，因
此沟通互动处于第三梯度。 四是技术技能。 技术技

能指的是参与者在协商中拥有的产生话语民主的一

种优势，是技术技能突出者能够借此对其他参与者

的观点与协商结果产生显著影响的能力。 技术技能

彰显着参与者的专业性，因此技术技能是第四梯度。
五是包容决断。 包容决断是一个复合概念，其中包

容是协商系统的最大特征，决断是建立在充分协

商要素基础上起关键作用的环节。 包容是决断的

前提，决断是包容的目的。 包容决断可以理解为参

与者在对不同观点充分倾听的基础上做出的最优决

策。 这种理想状态需要以参与者的公共性为依托，
所以包容决断是第五梯度。 在这五大要素组成的阶

梯模型中，农民协商能力就像梯子上的台阶层层递

进，协商能力随着阶梯的上升也依次提高。
协商能力的五要素和阶序性，实际上形成了协

商能力的分析框架，即协商能力可以从五个要素及

其对应的特征加以测量。 协商能力框架有以下要

点：第一，协商能力是这五个要素的函数，农民在协

商参与中具备的要素越全面和高级，其展现的协商

能力越强，越可能达成协商系统的高质量，进而达成

好的社区治理，实现社区善治。 第二，当目标群体的

五个要素有所缺乏时，所呈现的协商能力与协商系

统质量并不能处于理想状态，比如当农民的沟通互

动并不真实、流于形式时，其展现出的协商能力就不

充分，协商结果也不能全面反映农民的诉求。 第三，
协商能力五个要素有其相对应的特点，分别是基础

性、主动性、秩序性、专业性、公共性，这些特点是衡

量相关要素的指标，特点的彰显程度不同会形成不

同的协商组合，进而决定协商能力的高低。 第四，协
商能力五个要素呈现梯次推进的状态。 能力次序的

形成受到协商开展的逻辑顺序的影响，同时前一阶

段要素的具备往往是后一阶段要素呈现的前提与基

础，前者缺乏时后者也较难形成。 因此，只有重视满

足协商能力的要素及其顺序，才能达到较高层次的

协商能力，从而达成协商系统的高质量（见图 １）。
当然，协商能力阶梯模型能否解释中国实践，还需从

案例中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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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协商能力阶梯模型

三、乡村建设行动中三个农村社区的协商实验案例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民政部首次在全国选取 ４８ 个县

市区作为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开展试点，山东省 Ｚ
县、Ｙ 县和安徽省 Ｔ 县入选其中。 ２０１９ 年年底至

２０２０ 年年初，笔者所在研究团队代表民政部对 Ｚ
县、Ｙ 县和 Ｔ 县进行了中期评估，重点就每个实验区

的一个协商实验案例进行现场观摩和考核。 实地调

查发现，三个实验区的协商主题均围绕乡村建设行

动（包括村庄规划、基础设施、环境整治、公共服务、
农村消费、城乡融合、投入保障、农村改革 ８ 个方

面）的相关内容展开，但具体的协商议题有差别，
表现出的协商能力特征、协商系统类型、协商质量高

低各有不同。 从以上建构的协商能力阶梯和协商质

量分析框架来看，三个农村社区协商实验案例形成

了一组比较样本。 基于协商系统视角，这三个案例

总体呈现以下三种样态。
案例一是 Ｚ 县 Ｄ 社区的土地流转协商。 Ｄ 社

区二村位于镇政府东北 ８ 公里处，是社区的中心村，
有 １８５ 户 ６７６ 人，党员 ２２ 名，２０１９ 年村集体经济收

入约为 ５０ 万元。 二村自 ２０１３ 年开始将农户与集体

的 ６００ 多亩土地流转给农业产业精品园，每亩价格

为 ８００—１０００ 元。 在协商组织方面，Ｄ 社区二村的

协商实践依托村委会开展，并未成立专门的村级协

商组织。 在协商主题方面，该村由 ３ 名村民代表提

出土地流转的协商主题，协商会议决定其余 ３００ 多

亩土地是否进行流转。 在协商主体方面，共有 ２４ 人

参加了协商会议，包括社区“两委”成员、居民代表、
驻村工作组，人员构成由村“两委”指定，并未邀请

种田大户与会。 在协商场所方面，协商会议在村会

议室召开。 在协商进程方面，首先由村党支部书记

作为主持人提出议题，并对议题进行简要分析，然后

参会者挨个表态，均持肯定意见，最终参会者 ２４ 人

举手表决一致同意。 在协商结果方面，协商代表全

票通过，下一步村“两委”将入户征求意见，再召开

户主会做出最终决定。
案例二是 Ｙ 县 Ｋ 社区的大厅重建协商。 Ｋ 社

区位于县城北 １０ 公里处，覆盖 ３ 个自然村，共有

９８０ 户 ２４５０ 人，党员 ２０６ 名，２０１９ 年社区集体收入

达 ８００ 余万元。 在协商组织方面，Ｋ 社区的协商实

践依托居委会开展，未成立专门的村级协商组织。
在协商主题方面，社区既有的红白理事会大厅条件

较差，开展相关活动多有不便，故社区一名退休老干

部提出重建红白理事会大厅的协商主题。 在协商主

体方面，共有 ２０ 人参加了协商会议，包括社区“两
委”成员、居民代表、老党员、妇女代表、退休老干

部、居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同时还邀请了镇政府规划

办、经管站、民政办等相关人员，具体的人员构成由

社区“两委”选定。 在协商场所方面，协商会议在居

民议事室召开。 在协商进程方面，首先由党支部书

记作为主持人提出议题，并对议题进行简要介绍，然
后代表发言，除 １８ 人持同意观点外，还有 ２ 位代表

以“可以装空调改善”“能将就”为由反对，在听取其

他代表发言后，反对者立马表示了赞同。 在协商结

果方面，随着相关业务部门发言完毕，协商议题顺利

通过，后续还需居民（代表）会议通过后组织建设，
落实期限为 １ 年。

案例三是 Ｔ 县 Ｘ 社区的农户换田协商。 Ｘ 社

区位于镇中心，由 ３ 个行政村合并而来，辖 ３３ 个居

民组，总人口有 ５３６５ 人，党员 ９０ 人，２０１９ 年社区集

体经济收入为 １４．３ 万元。 在协商组织方面，Ｔ 县在

全县 １７４ 个村 （社区） 均成立了专门的协商组

织———协商委员会，Ｘ 社区也不例外。 在协商主题

方面，社区以农户换田为协商主题，由于两个居民小

组部分土地互有交叉，相当数量农户的取水、耕种等

受到影响，因此 Ｘ 社区围绕换地协调事宜开展协

商。 协商主题由居民向所在居民小组组长反映，议
题符合该县民政局制订的《协商目录》对协商议题

的规定，于是协商委员会按协商流程开展协商。 在

协商主体方面，共有 ２０ 人参加了协商会议，包括社

区“两委”成员、居民代表、乡贤能人、集体经济组织

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居民小组代表、普通居民与换

田当事人，其构成包括协商委员会成员以及利益相

关方。 在协商场所方面，三轮协商分别在社区议事

厅、农户家中以及田地现场召开。 在协商进程方面，
由于与会方利益分歧较大，协商委员会基于公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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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至上原则做通居民小组代表的工作，又通过居民

小组代表对重点农户进行情感说服。 在协商结果方

面，经历三轮协商后，协商双方顺利签署换田协议，
协商委员会负责监督并作为见证方签字，社区集体

经济股份合作社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负责土地丈量

与补偿费用核算。

四、案例社区协商能力和协商系统质量的比较

及其类型转化

　 　 从上述比较中可知，三个社区协商案例展现出

了其强弱不同的协商能力以及相对差别的协商特

征，并对应着高低各异的协商系统质量。 同时，在协

商能力阶梯中，随着协商能力的提升，协商系统也朝

着更高质量推进。
１．Ｚ 县 Ｄ 社区：土地流转的“咨询型协商”
从 Ｚ 县 Ｄ 社区二村在土地流转协商中展现的

协商能力看，其呈现“咨询型协商”的特点。 第一，
参与意识方面。 在 Ｄ 社区二村协商实践中，协商主

题与村民收益密切挂钩，已流转土地的村民尝到了

甜头，其他村民也想搭上土地流转“顺风车”，所以

村民对此次协商会议的参与意识较强。 只有当参与

者了解或愿意了解某个特定问题时，对该问题的协

商才会有效。可见，较强的参与意识显著影响协商

能力，进而提升了协商系统的质量。 第二，规则（程
序）掌握方面。 虽然县级层面制定了协商指导规程

２４ 条和指导目录 ５６ 项，但各村（社区）在协商开展

阶段，仍以收集意见建议为主，体现为咨询形式，相
关规则（程序）实际上并未有效运转。 在对 Ｄ 社区

二村的协商进行观摩时，笔者也发现农民的规则

（程序）掌握效果一般，主要靠主持人引导。 第三，
（真实的）沟通互动方面。 Ｄ 社区二村在此次协商

实践中，由于本次会议旨在征询村民意向，不涉及与

种田大户进行价格探讨，代表在发言时，均对土地流

转持肯定意见，缺乏反对意见以及代表之间的讨论，
现场气氛较为沉闷，总体上参与者沟通互动情况不

够理想。 第四，技术技能方面。 Ｄ 社区二村围绕土

地流转开展协商时，主要是村民代表在场，与会的驻

村工作组不具备专业性，并未邀请相关的农业经济

管理部门、种田大户与会，因此协商会议技术技能含

量不高。 第五，包容决断方面。 包容性被协商系统

论者视为核心要素，只有在包容性基础上做出合理

的协商决断，才能具备充分的合法性。 而在 Ｄ 社区

二村协商案例中，因缺少沟通互动与反对意见，包容

决断因素彰显不足。 总体来看，在 Ｚ 县协商案例

中，村民协商参与意识虽然得到激发，但规则（程
序）设置并不明确，沟通互动浮于表面，只是简单的

问题咨询和意见收集，同时也缺乏专业人士加入，包
容决断方面略有欠缺。 Ｚ 县 Ｄ 社区的农民并未在协

商议事中体现出较强的协商能力，协商主要是为了

听取群众意见，整体呈现应对性咨询特征，是一种

“咨询型协商”。

２．Ｙ 县 Ｋ 社区：大厅重建的“回应型协商”
从 Ｙ 县 Ｋ 社区在协商中展现的协商能力来看，

其呈现“回应型协商”的特征。 第一，参与意识方

面。 农村社区是“熟人社会”，人情往来是关系维系

的纽带，红白理事会大厅作为人情往来的重要载体，
与每一位村（居）民息息相关，因此 Ｋ 社区除指定的

居民代表参会外，还有老党员参与，展现的参与意识

较强。 第二，规则掌握方面。 会议大体按照“提出

议题—与会人员讨论发言—专业人员发言—形成决

议”的既定程序开展，当地居民对协商规则与程序

的掌握情况较好。 第三，（真实的）沟通互动方面。
会议出现了反对者，其在听取其他意见后有所反思，
由此可判定当地农民具备一定的沟通互动能力。 第

四，技术技能方面。 ４ 位相关业务部门同志参会回

应，从专业性上为参会者给予指导意见，极大提升了

代表的协商技术技能。 第五，包容决断方面。 两位

反对者在听取其他代表发言后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协商会议也在此基础上做出了最终决断，可以认定

Ｋ 社区农民的协商包容决断能力尚可。 总体来看，
在 Ｙ 县协商案例中，居民展现出较好的协商参与意

识，对于规则（程序）具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和运用，
形成较为良性的沟通互动，同时通过邀请业务部门

与会回应，增加了协商的技术技能，初步具备了包容

决断特质。 尽管还存在上升空间，但 Ｙ 县 Ｋ 社区农

民已经在协商议事中显现出一定的协商能力，社区

和业务部门也通过协商会议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群

众需求。 显然，这是一种“回应型协商”。

３．Ｔ 县 Ｘ 社区：农户换田的“包容型协商”
从 Ｔ 县 Ｘ 社区在协商中展现的协商能力来看，

其呈现“包容型协商”的特征。 第一，参与意识方

面。 有 ８ 位居民小组代表、普通居民作为利益相关

方代表主动参加协商会议。 这在三个案例中数量最

多，因此判断当地农民协商参与意识较强。 第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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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掌握方面。 Ｔ 县曾经通过问卷形式向全部 １７４ 个

农村（社区）群众调查对协商民主的知晓度，调查方

式为随机抽查，问卷包括与协商规则相关的问题，Ｘ
社区共有 ３１ 人参与调查，其中 １８ 人得到 １００ 分，１１
人得分在 ８０—９９ 分之间，因此可以认为当地居民协

商规则掌握能力较强。 第三，（真实的）沟通互动方

面。 两个小组就换田事宜共开展三次协商，虽然 Ｘ
社区干部通过多种方式说服双方代表，但换田协议

仍因历史遗留问题、部分农户对置换价格不满意等

情况而多次搁置，最终协议在找准利益平衡点后得

以顺利签署。 在此期间，利益相关者表达充分，沟通

互动真实性较高。 第四，技术技能方面。 协商系统

理论认为协商还应妥善利用非协商方式。 当协商民

主发生在农村场域，乡土社会既有的协商资源可以

在推动协商落地时发挥重要作用。 Ｘ 社区在协商中

邀请乡贤做工作，运用乡贤“感情” “道理” “面子”
等特殊的技术技能，具有较强的乡村情景适用性，因
此可以认为当地农民在技术技能方面能力较强。 第

五，包容决断方面。 协商屡次无果后，Ｘ 社区反复借

助公共集体利益和“情感牌”方式提升参与者的包

容能力，最终做出了双方都能接受的协商决断。 可

以说，农民的包容决断能力随着协商进程获得了极

大提升。 总体来看，在 Ｔ 县的协商案例中，居民协

商参与意识较强，对于规则（程序）掌握情况较好，
具备真实的沟通互动，运用人情的技术技能推动协

商，最终做出最大限度包容参与者诉求的决断。 Ｔ
县 Ｘ 社区的农民在协商议事中展现出较强的协商

能力，以广泛性参与和包容性协商发挥了自身在村

庄事务中的积极作用，是一种“包容型协商”。

４．协商能力阶梯递进与协商质量形态转换

从以上对三个案例协商能力和协商质量的评估

比较中可以看出，三种协商类型呈现了协商能力的

阶梯递进和协商质量的形态转换逻辑。
一方面，协商能力阶梯呈现着递进的过程。 整

体上看，从参与意识到包容决断五大要素形成能力

阶梯，如同一个个台阶，阶梯所处的高度代表协商能

力的强度和协商质量的高度。 如 Ｔ 县 Ｘ 社区的农

户换田协商较好地具备了五大要素，协商能力自然

也就较强。 其中，处于能力阶梯中的相对位置越低

的要素越容易实现，反之位置越高的要素越难实现。
如技术技能、包容决断两大要素均属于较高阶段的

协商能力，较难实现。 此外，阶梯之间存在进阶关

系，只有满足位置较低的要素后才可以 “向上攀

升”，进阶下一个要素。 如满足了参与意识这一条

件后，就可以考虑规则（程序）掌握因素，若参与意

识条件不具备，通常下一因素也即规则（程序）掌握

因素也难以考虑。
另一方面，协商系统质量会随着协商能力的变

化发生形态转换。 当协商能力较强时，相应转换的

协商系统质量较高，反之则较低。 德雷泽克等人指

出：“当平衡的信息、专家证词和由主持人监督等条

件都具备时，则可认为是一种安排良好的协商过程，
此时普通人也有能力进行高质量的协商。”由于协

商议题筛选、议程设置、规则执行、组织架构等环节

的不同，以及农村社区历史传统、村民个体差异等因

素的影响，Ｚ 县、Ｙ 县和 Ｔ 县三个协商案例所呈现的

农民协商能力各有差异，因此形成了不同的协商系

统质量（见图 ２）。 在 Ｚ 县“咨询型协商”中，虽然农

民的参与意识得到激发，但协商主体未得到充分考

虑，意见表达不够全面，更多的是一种意向征询或咨

询，协商系统质量打了折扣。 在 Ｙ 县“回应型协商”
中，若干反对意见被提出后，其他代表的发言引发了

反对者的理性思考，最终在业务部门的介入及回应

后反对者打消了疑惑，体现出一定的协商系统质量。
在 Ｔ 县“包容型协商”中，协商双方充分沟通互动，
运用多种协商手段，经过多轮协商后形成了书面协

定，协商系统的质量较高。 随着社区协商能力的提

升，协商质量也会发生相应转换，如 Ｚ 县随着社区

协商能力的提升获得了协商系统质量的提升，所处

位置会攀升到 Ｙ 县所处的位置。

图 ２　 三种协商类型在协商能力与协商系统

质量框架中的位置

五、基本结论与启示

新发展阶段需要高质量发展，民主协商也需要

高质量发展。通过协商能力阶梯框架的建立，可以

探究高质量协商系统的实践逻辑。 农民协商能力的

提升，一方面能推动农村基层协商系统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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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乡村建设行动的开展，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另
一方面能向世界讲好中国协商故事，推动中国协商

经验“走出去”，为全球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表达

“中国话语”。 因此，对协商能力的研究有着实践和

理论的双重意义。 在借鉴国际已有要素标准及把握

中国协商实践特点的基础上，笔者尝试提出包含五

大要素的农民协商能力阶梯，并对在乡村建设行动

中产生的三个农村社区协商实验案例进行实证分

析，评估其协商能力和协商系统质量。 通过上述研

究，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协商系统理论和方法的引入能够较好地

评估和发展农民协商能力。 将农民置于协商系统

中，从系统的整体视角出发思考农民协商能力的提

升，克服了既有研究就农民谈农民的“微观倾向”。
从 Ｙ 县 Ｋ 社区和 Ｔ 县 Ｘ 社区的协商案例分析可见，
它们都是站在协商系统的高度，通过专业人士、乡贤

的引入，以协商系统中的技术技能增加协商的专业

性，成功弥补了农民协商能力的不足。
第二，中国实践的协商能力分析框架内含五大

要素并具有相应的特点。 中国特色的农民协商能力

框架主要包含参与意识、规则（程序）掌握、（真实

的）沟通互动、技术技能、包容决断五种要素，这五

种要素分别对应基础性、主动性、秩序性、专业性、公
共性等特点。 当相关要素具备时，意味着农民处于

相对应的协商能力阶段；当要素情况较好、种类较全

时，农民所对应的协商能力处于较高水准。 如在 Ｔ
县 Ｘ 社区案例中，五种相关要素都已具备且比较充

分，农民所展现的协商能力也较高。 当然，农民协商

能力分析框架虽然针对的是农民，但该框架对中国

城乡基层社区和相关领域同样具有一定的借鉴性。
第三，协商能力框架内部存在着阶梯关系。 五

种能力构成一种阶梯模型，其中能力阶梯的最底端

是参与意识，最顶端是包容决断，在框架阶序内部存

在层层递进的关系。 能力从低端到高端的发展既契

合了协商实践逻辑顺序，其拾级而上又体现了农民

在协商能力方面走向成熟。 一般情况下，阶梯底端

的能力得不到满足时，高端能力也无从谈起。 如在

Ｚ 县 Ｄ 社区二村的协商中，协商会议的意见表达不

够全面，致使后续几项农民协商能力的培育都受到

影响。
第四，协商系统质量的高低总体上可以通过协

商能力来辨识。 当农民有较高的参与协商的能力

时，他会在规则范围内提出自己的诉求，在与他人的

交流中理性思考，并充分借鉴专业人士的意见，最终

充分包容各方意见并在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做

出最佳决断。 此时，我们可以认为协商系统可能是

高质量的，这种高质量源于农民协商能力的提升。
第五，高质量的协商系统有助于乡村振兴的实

现。 从理论上讲，协商系统高质量运转的最高目标

是达成高的协商绩效，亦即治理有效，从而促进乡村

振兴的实现。 从实践出发，文中三个案例均属于乡

村建设行动，当协商系统处于高质量运转时，其就为

乡村建设行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进而推动乡村振

兴的实现。
基于以上结论，还可以得到以下启示：一方面，

在乡村建设行动中要为培育农民协商能力创造条

件。 农民协商能力是农村基层协商能力的核心要

件，农民这一协商主体的参与能力不能成为协商民

主的“短板”，各级政府应当采取针对性策略有效提

高农民的协商能力，为协商系统高质量运转和协商

实践的高层次发展贡献力量。 另一方面，在乡村振

兴中要通过系统化路径提升协商质量。 协商能力是

协商质量提升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目前还存

在一些影响协商质量提升的相关因素，诸如协商议

题筛选、议程设置、协商结果与执行监督等协商系统

环节，因此需要借助协商系统视角，从宏观层面的协

商出发提升协商质量，为农村社区有效治理贡献协

商的力量，从而找准理解中国道路的基础性进口。

需要注意的是，阶梯顺序是从一般意义上提出的，在
不同的地区、场景、条件、事项等的协商过程中可能

会有区别，有的要素可能缺失，有的甚至可能调换顺

序。 因此，通过进一步理论归纳与实践探索，完善与

修正协商能力框架将是未来的拓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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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协商能力与农村社区协商系统质量关系研究———基于乡村建设行动中三个农村社区协商实验的比较


